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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（临时）会议

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 

鉴于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中国信达

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信达”）、淮南矿业（集团）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淮矿集团”）非公开发行股份，购买中国

信达、淮矿集团分别持有淮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淮矿地

产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60%、40%的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重组”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办法》”）、《关于在上

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及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

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（临

时）会议相关议案，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（一）关于本次交易《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要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依据淮矿地产加期审计、评估等事项，针对《信达地产股份

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进行了更新

修订，编制了《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

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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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加期

审计、评估事项后的《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

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要。 

我们认为，《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

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要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
《重组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，具

备可行性和操作性。 

（二）关于本次交易标的加期评估报告的独立意见 

由于本次重组申请文件中淮矿地产的评估报告已过 12 个月有效

期，公司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公司以 2017 

年 10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加期评估，并出具了新的评估报告。 

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加期

评估事项的议案及资料，充分了解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加期评估的

有关情况。我们认为，公司上述加期评估安排体现了本次交易的公允

性和合理性，有利于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加期评

估相关事项的议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重组办法》等相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。 

（三）关于本次交易标的加期审计报告及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阅

报告的独立意见 

由于本次重组申请文件中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及公司备考财务报

表的审阅报告的审计基准日为 2017 年 10 月 31日，截至目前，前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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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已过有效期。因此，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对标的公司进行加期审计，以 2017 年 12 月 31日为审计基准

日出具了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和公司备考财务报表的审阅报告。 

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加期

审计事项的议案及资料，充分了解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加期审计的

有关情况。我们认为，公司上述加期审计安排体现了本次交易的公允

性和合理性，有利于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加期审

计相关事项的议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重组办法》等相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 《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

一届董事会第六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》的签署页） 

  




